	立法院第11屆第2會期第16次會議紀錄

	討論事項
發展觀光條例修正第四條、第五十四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五條之一、第五十七條及第七十條之二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３７－５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林國成、陳素月、黃健豪、李坤城、
游　顥、林憶君、徐富癸、許宇甄、王美惠、徐巧芯

	壯世代政策與產業發展促進法─完成三讀─                          （頁次：５８－８１）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蘇清泉、吳春城、黃秀芳、洪孟楷、
林月琴、廖偉翔、王正旭、葉元之

	警察人員人事條例修正第七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８１－１０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吳思瑤、王鴻薇、林楚茵、麥玉珍、
鍾佳濱、廖偉翔、蔡易餘、吳宗憲、沈發惠、張智倫、陳俊宇、蘇清泉、
牛煦庭、張啓楷、黃國昌、王義川、洪孟楷、陳培瑜

	本院委員黃健豪、羅廷瑋、牛煦庭、萬美玲、柯志恩、王育敏、廖偉翔、陳菁徽、羅智強、游顥、張智倫等11人，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中央政府應先統計全國超過50年以上老舊校舍數及所需拆除重建經費，並得以編列特別預算方式於八年內完成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０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依憲法第五十三條，行政院為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院長對整體施政良窳應負全責，惟卓榮泰自任行政院院長一職以來，罔顧憲法對人民基本權益之保障，未遵憲政分際，破壞權力分立與制衡之民主原則，造成憲政僵局、朝野對立、民心不安、社會動盪，迄今難以止歇。為維護國會尊嚴、捍衛國家憲政體制，對行政院院長卓榮泰提出嚴厲之譴責案，正告卓榮泰院長：『國家利益永遠高於政黨利益，政黨利益永遠不能凌駕於人民的利益』，以期將國家還給人民，匡正脫序的憲政秩序。」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０９－１１１）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有鑒於民進黨吳秉叡委員在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查財政收支劃分法時，公然行使暴力破壞公物，失控拔扯主席台麥克風，此等惡劣行徑，不但破壞會議室設備，更嚴重傷害國會尊嚴。為杜絕脫序行為，重塑國會秩序，爰要求吳秉叡委員除應照價賠償毀損之公物，並於院會公開道歉外，另依立法委員行為法第七條規定，建請將吳秉叡委員送交紀律委員會議處，以儆效尤。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１）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行政院組織法修正第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１１－１１３）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老人福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二條之一及第二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３－１１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勞動部前部長何佩珊及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前分署長謝宜容應受嚴厲之譴責，並移送監察院及檢調單位，如情節重大者將撤職查辦，永不再任公職。」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４－１１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針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分署吳姓公務員被霸凌於辦公室輕生案』乙案成立調查委員會，儘速釐清真相，還死者一個清白（吳姓公務員之母表示），給全民一個交代。」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郭智輝部長於就任前疑涉不當移轉股權，刻意規避陽光法案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強制信託規定，以及涉及股權移轉與逃漏稅捐及假交易之相關事宜，爰提出譴責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為經濟部部長郭智輝於就任部長前疑似涉及不當移轉股權，為嚴肅官箴及端正政府形象，建請院會成立「郭智輝調查委員會」，調查其是否涉及股權移轉相關弊案。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由於民進黨錯誤的再生能源政策一再爆出不法弊端，卻官官相護拖延調查，要求院會對於賴政府寧可犧牲全民利益也要掩飾不法之行為提出嚴厲譴責，並應移送監察院及檢調偵辦。」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頁次：１１６－１１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本院針對『再生能源相關弊案』乙案成立調查委員會，儘速釐清真相，查清相關失職人員責任，以利預算監督和檢討相關法令，善盡國會監督職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７）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成立『國人通訊自由及隱私遭非法監控調查委員會』（下稱本調查委員會）。一、調查目的：鑑於民國113年5月下旬，政論性節目部分談話內容透過媒體大肆報導，可用手機訊號定位分析出在立法院外頭參與青鳥行動的群眾年齡，同時又可與之前參與太陽花運動的群眾進行交叉比對，稱無重複等語，嚴重侵害人民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而事發迄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尚未掌握民進黨高階幹部如何違法取得資料，對於國人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毫無保障，且數位發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建基地台，實有浪費國家公帑及監督機關失職之處。調查結果應提出報告並對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如何確保電信公司無侵害人民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提出具體參考建議。二、調查方法：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等有關機關就相關爭議進行調查，得要求有關機關就特定議案涉及事項提供參考資料；於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相關人員，命其出席為證言；並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規定舉行聽證會，以落實國會監督職責。三、調查委員會之組成：本調查委員會由本院各黨團依其在院會之席次比例推派共14人組成，並旋即召開第一次會議，議決『國人通訊自由及隱私遭非法監控調查委員會運作要點』。四、調查事項範圍：(一)電信公司及其子公司有無因不當外力介入而提供國人的個資及電信紀錄，給特定人士作為分析比對之用。(二)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無落實監督，定期查察電信公司有無不當利用國人的個資及電信紀錄。(三)對於民眾發現其個資或電信紀錄有遭電信公司洩漏之虞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有無評估採取特定作為改善問題。(四)數位發展部補助電信公司業者時，有無將不可任意洩漏國人個資及電信紀錄作為指標，作為是否補助電信公司業者的評判標準。五、課予人民協助調查義務之要件與範圍：本調查委員會於必要時，得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四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詢問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數位發展部失職之相關人員，命其出席為證言，詢問內容不得逾越調查目的、事項及範圍，並於詢問前告知其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及事由，拒絕證言之事由準用行政訴訟法相關規定。接受調查詢問之人員，得協同律師或相關專業人員到場協助之。」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７－１１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本院國民黨黨團，建請院會作成決議：「由於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無法掌握民進黨高階幹部如何違法取得資料，對於國人通訊自由及個人隱私毫無保障，且數位發展部仍持續透過公務預算補助各大電信公司持續興建基地台，對賴政府犧牲全民利益卻掩飾不法行為提出嚴厲譴責。」是否有當？請公決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１８－１１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運動部組織法─完成三讀─                   　　　　　　　　 （頁次：１１９－１３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運動部全民運動署組織法─完成三讀─                   　　　 （頁次：１３０－１３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國家運動產業發展中心設置條例─完成三讀─                    （頁次：１３５－１４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設置條例修正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４５－１５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國家運動科學中心設置條例增訂第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至第八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４－１５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教育部組織法修正第二條、第五條及第九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５８－１７３）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洪孟楷、吳春城、郭昱晴、林倩綺、
陳秀寳、吳思瑤、羅廷瑋、范 雲、張雅琳、徐欣瑩、王正旭、王鴻薇

	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協商後處理─                （頁次：１７３－１７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外役監條例修正第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１７４－１８８）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及財團法人大嵙崁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114年度預算書案─完成三讀─ 
　　　　　　　　　　　　　　　　　　　　　　　　　　　　    （頁次：１８８－１９６）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追加預算案─交黨團協商─      　　     （頁次：１９６－２１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5期特別預算案（114年度）─交黨團協商─                      　　　　　　　　　　　　　
　　　　　　　　　　　　　　　　　　　　　　　　　　　　    （頁次：２１５－４０９）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菸酒稅法刪除第二十一條條文；並修正第十八條、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０９－４４４）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土地稅法修正第五十四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４４－４５５）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使用牌照稅法修正第二十九條至第三十一條條文─完成三讀─      （頁次：４５５－４９０）

	發言者
	韓國瑜（主席）、江啟臣（主席）

	
	

	
	

	
	

	
	

	
	

	
	




